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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66047.htm 阅读下面文字，分析清末《钦

定宪法大纲》的实质。“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

，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立法、行

政、司法皆总揽于统治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

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剖析《钦定宪法大纲》的实质。 (1)光绪三十四年，清

政府迫于内外多重压力，仿照日本明治宪法，颁布了《钦定

宪法大纲》，亦称《宪法大纲》，共计二十三条，由“君上

大权”和作为附则的“臣民权利义务”两大部分构成。第一

部分以宪法的形式第一次确认了君主立宪的政体，规定皇帝

在宪法范围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部分规定了臣民在

“法定”范围内享有言论、出版、著作及集会结社的自由，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2)题中文字是对皇权的具体规定：大清

皇帝永远是大清帝国的合法统治者，并永远得到臣民的尊重

和拥护；皇帝的神圣尊严，不能受到任何侵犯；君主拥有立

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各个方面的权力。总之，宪法大纲

要巩固君权，同时兼而保护臣民的权利，宪法的首要作用是

保护君权，其次是保护臣民。 (3)《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

表明了清政府在多重危机的冲击下实现自我拯救的意图，在

主观上有欺骗性的一面。其内容和步伐不太令人满意，但此

举在客观上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法制史上首

部具有近代宪法性意义的法律文件，，其中关于皇帝权力的

行使不得超过宪法的范围及对臣民权利义务的规定，开创了



中国宪政运动的先河，对于启发民智，培养民众近代法律意

识，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意

义。 (3)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的缺陷也是十分的明显，最

突出的就是皇帝专权，民众权利较少。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

条文内容上，大纲都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的精神。所以，大纲的宗旨在于以宪法的形式巩固君上大

权，希望通过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披上“宪法”的外衣，以

法律的形式确认君主绝对权力，以继续维护满州贵族的统治

。这从本题的条文中清楚地的体现出来。 (4)《钦定宪法大纲

》的颁布，多少带有欺骗的性质，但它又表露出了清政府的

愚昧和顽固。它既不想改变皇帝万世一系的目标，也不愿意

赋予臣民以权利。因此，公布以后，立即受到了社会各种势

力的批评和反对，最终使清政府的统治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之

中。 【注意】本题考查的是《钦定宪法大纲》的实质。从本

质上看，《钦定宪法大纲》是既是清末统治者借以维护其摇

摇欲坠的统治而使用的一种工具，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

宪政的起点，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考生在回答此分析题时

，不能只分析或只偏重于分析该“宪法”的实质而忽视其正

面的意义。当然，由于《钦定宪法大纲》的实质是其主要方

面，所以考生应当在其实质上多下笔墨，这是回答此分析题

的关键。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